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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 

公開徵求 116年度農業業界科專計畫 

為促進企業投入農業科技研發，將已有初步研發成果之技術與產品商品化，

以及透過產業間鏈結，鼓勵 2家（含）以上企業，以垂直、水平、跨領域及跨業

整合方式，發揮產業鏈協同開發之綜效，農業部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開

始受理 116年度農業業界科專計畫，期藉由政府挹注之資源補助，帶動企業研發

動能，扶植農業永續經營，共同提升產業競爭力。116年度持續徵求企業投入「政

策優先題目」之研發，由政府盤點產業問題，與企業共同解題之方式，鼓勵企業

投入農業產業關鍵議題與技術瓶頸之研發，共同提升農業產業競爭力。 

壹、 申請期限 

即日起至 115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截止收件（紙本送件以郵戳為憑，線

上申請以取得線上申請收執聯為憑，逾期概不受理）。 

貳、 申請資格 

116年度農業業界科專計畫主要申請資格如下： 

一、 國內依法規登記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法人、農業產銷班或公

司，並不得為陸資投資企業，且非銀行拒絕往來戶；申請人為公司者，

其公司淨值（股東權益）應為正值。 

二、 以「聯合申請」型式申請，需由 2家（含）以上之機構組成研發聯盟，

其成員超過半數為企業機構，並由其中 1家企業擔任主導廠商，且得與

學校、法人或國內、外研究機構共同合作。 

三、 申請對象除符合前條申請資格之對象外，另鼓勵國內依法登記成立之中

小企業或新創事業，以及近 3年未執行農業業界科專計畫之申請人進行

研提。 

參、 計畫範圍 

申請人從事促進農業創新或研究發展，且屬於農產品創作事項以外之活動，

並符合申請資格者，其所提計畫範圍應以農業部業務執掌之產業技術為限。 

肆、 徵求類別 

116年度農業業界科專計畫分別徵求「單一申請」類型申請之「研究開發」

計畫，與以「聯合申請」類型申請之「創新研發聯盟」計畫（詳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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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計畫申請之型式與經費補助說明 

 

 

計畫類型 單一申請 聯合申請 

計畫屬性 研究開發 創新研發聯盟 

計畫時程 以不超過 3年為原則 以不超過 2年為原則 

計畫參與

項數 

1. 申請人同一時期申請或執行計畫，以不超過 2項計畫為原則。惟聯合申請之主

導廠商及聯盟成員同一時期申請或執行之單一申請型式計畫以 1項為原則。 

2. 申請人為農業產銷班者，同一時期申請或執行之計畫件數以 1項為原則，若參

與「創新研發聯盟」計畫，應以企業機構擔任主導廠商。 

經費補助

上限 

1.申請人為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

公司或法人者，同時執行 1項以上研

發計畫時，每年度總補助金額以 500

萬元為限。 

2.申請人為農業產銷班者，全程總補助

金額以不超過 200萬元為原則。 

1.聯盟成員每年度補助金額以不超過

500 萬元為原則，計畫全程總補助金

額以 3,000萬元為限。 

2.主導廠商及聯盟成員補助款上限依計

畫期程按執行月數依比率遞減。 

3.創新研發聯盟計畫之申請範圍僅適用

政策優先題目。 

補助比率

上限 

計畫總經費之 50%為限 

(聯合申請之主導廠商及各聯盟成員皆應依共同協議出資計畫全程之配合款。) 

經費編列

原則 

1. 申請人為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公司或法人者，配合款以小於申請人實收

資本額或財產/資本/股金總額為原則，亦即，年度補助款≦年度配合款≦實收資

本額或財產/資本/股金總額。 

2. 申請人如未辦理商工登記，且未能提交最近 3年之「會計師簽證之查核報告書」

或「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者，全程總補助金額以不超過 200 萬元為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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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政策題目 

本部為強化農業科技研發扣合政策目標，本年度優先徵求「開發農業抗逆境

技術或產品」、「開發電動化農業機械」、「開發農業循環用品」及「國產農業素材

加工與加值利用」等 4項主題（詳如表 2），歡迎各界踴躍研提。 

 

表 2、優先徵求主題說明 

徵求主題 徵求重點 

開發農業抗逆境 

技術或產品 

因應極端氣候調適與農業永續發展目標，針對農林漁畜生產、管

理或運銷流程（如作物栽培、動物繁養或產品儲運等），研發具產業實

用性之抗逆境技術或產品，如生物製劑、環境控制系統、功能性覆蓋

材料，或可提升農產儲運品質之相關資材。提案內容應明確設定應用

情境，並進行成本效益評估及規劃田間驗證模式，同時建立具體之產

業化推廣路徑，以促進成果落地應用，強化農業體系韌性與整體競爭

力。 

開發電動化 

農業機械 

為落實淨零排放與永續發展政策，針對農糧作物、經濟動物及養

殖魚種之特定作業階段（如栽培、餵飼、養殖、採收或分選等），推動

電動化農業機械之研發。提案內容應明確設定應用情境，並進行成本

效益分析與投資回收週期評估，同時量化減碳效益指標，如節電量、

節油量、節水量或溫室氣體減排量等，以提升我國農業機械產業之永

續性。 

開發農業循環用品 

為配合資源循環利用與綠色設計發展趨勢，運用植物性農業副產

物（如稻稈、果木枝條等）及高值化應用技術，研發循環性家用品[如

家飾、家俱、辦公用品、生活用品（含文具類）及包裝資材等]。提案

內容應建立原料收集與品質管理流程，並進行成本效益評估及資源循

環效益指標之量化，如農業副產物再利用量，且再生材料替代率須達

5%以上。同時，應規劃農業副產物供應鏈機制，以提升我國資源再利

用效率與整體永續性。 

國產農業素材加工

與加值利用 

為因應國人健康飲食需求提升與高齡化社會發展趨勢，開發符合

國人健康需求之農產加工品、機能保健素材及常備加工半成品等，並

強化產品之質地、貯存性，以及營養或保健成分之功效實證。包括： 

1. 針對肉類與菇類，研發質地軟化加工技術或無磷酸鹽質地調控製

程，以降低化學物質添加量，並拓展於健康餐盒、銀髮友善食品及

團膳供餐等應用。 

2. 建立農產素材高值化技術平臺（如萃取、純化、發酵或轉化等），進

一步開發機能性化粧品原料或保健食品原型。 

3. 應用多元加工技術並建立原料處理標準流程，以提升農產品供應彈

性與貯存性，同時降低無冷鏈配送所衍生之品質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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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注意事項 

一、 本公告為公開徵求之重點摘要，申請人及聯盟成員應詳閱「農業業界

科專申請作業手冊」，俾利知悉其他相關說明及契約規章。 

二、 本年採「紙本郵寄」或「線上申請」方式擇一申請，於上述截止收件日

前檢送計畫書及應備文件，可利用農業科技專案計畫服務網

(https://agtech.moa.gov.tw/)所公告之線上申請系統進行計畫書上傳，或

以郵寄方式至「10461 臺北市中山區德惠街 16-8號台灣經濟研究院農

業科專服務小組 收」。 

三、 如需進一步諮詢請撥打洽詢專線：(02)25865000轉分機 751、752、

755、761、763、764、765，或留言信箱： 

https://agtech.moa.gov.tw/WebService/contact 

    敬請產業先進把握機會，踴躍申請政府研發補助資源！ 


